
臺北市 長春 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 新生 基本資料 
※填妥後，開學日請與戶口名簿影本(需有詳細記事)一同交給班級老師※ 

姓名  性別  

英文
姓名
(護照) 

 

學號 
（請老師填） 

 座號（請老師填）  

班級 
（請老師填） 

一 年        班 血型 □O  □A  □B  □AB 

學生國籍 □本國籍   □陸港澳籍   □外籍： 

身分證/居留證 
字號 

□身分證字號: □居留證號: 

出生年月日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出生地  

僑居地 
(具華僑身分) 

 獨生子女 □是  □否(家中排行:   ) 

電子郵件  

戶籍電話  監護人行動電話  

戶籍地址 □□□-□□ 

連絡電話  學生行動電話  

連絡地址 □同上 □□□-□□ 

親子年齡 
與家長(□父□母)年齡差距：□20 歲以下 □20~44 歲 □45 歲以上 

與家長(□父□母)年齡差距：□20 歲以下 □20~44 歲 □45 歲以上 

網路情形 □家中有網路     □家中無網路 

教養 
 

□雙親同住 

□單親      關係： □與其中一位家長同住(父/母) □與其他親屬同住 

     單親原因： □其中一方死亡(父/母) □離婚 □其中一方失蹤(父/母) 

□隔代      關係： □祖父 □祖母 □外祖父 □外祖母 

□寄養      關係：     
 

學生身份 

□一般學生  □新住民子女  □外籍生 

□提早入學  □海外僑生    □第三胎子女      □陸港澳生 

□資優生    □體育績優生  □他校生寄讀學校  □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(個人) 

□軍公教遺族子女            □有身心障礙手冊 

原住民族別 □平地      □ 山地       族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以戶口名簿上註記為準 

清寒證明 
 

□無 

□清寒證明  □失業人士子女  □無力負擔學費 

□家庭突遭變故       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

□家戶年所得 30萬以下 □無力負擔午餐  □其他： 

學生本人 
身心障礙 

等級：        類別：       文號： 

鑑定日期： 

家長身心障礙 

姓名： 

與學生關係:        等級：       類別：      文號： 

鑑定日期： 

附件 1 



臺北市 長春 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 新生 家庭資料 
   家長 1姓名  目前狀況 □存    □歿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  

與學生關係 
□生父 □養父 □繼父□監護人 

□生母 □養母 □繼母□監護人 
教育程度 

□國中以下 □高中職 □專科 
□學士 □碩士 □博士 

家長 1現國籍 
□本國籍 

□其他，國家名稱： 
家長 1原國籍 

□本國籍 

□其他，國家名稱： 

家長 1職業  服務單位  

職稱  行動電話  

電話 (宅)  電話 (公)  

電子郵件  

家長 2姓名  目前狀況 □存    □歿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  

與學生關係 
□生父 □養父 □繼父□監護人 

□生母 □養母 □繼母□監護人 
教育程度 

□國中以下 □高中職 □專科 
□學士 □碩士 □博士 

家長 2現國籍 
□本國籍 

□其他，國家名稱： 
家長 2原國籍 

□本國籍 

□其他，國家名稱： 

家長 2職業  服務單位  

職稱  行動電話  

電話 (宅)  電話 (公)  

電子郵件  

監護人姓名  是否同上 
□同家長 1 □同家長 2 

□其他(需填寫下方表格) 

身分證字號  性別  

目前狀況  出生年  

與學生關係  教育程度  

現國籍 
□本國籍 

□其他，國家名稱： 
原國籍 

□本國籍 

□其他，國家名稱： 

職業  服務單位  

職稱  行動電話  

電話 (宅)  電話 (公)  

通訊處  

兄弟姐妹稱謂  姓名  

出生年  就讀學校/班級  

備註  

兄弟姐妹稱謂  姓名  

出生年  就讀學校/班級  

學生基本資料授權同意書 

    依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定，本人同意於學童就讀本校期間授權學校保管

及公務使用學童基本資料。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
